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姵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姵瑜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姵瑜自民國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

營之鉅茂彩券行（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擔任

彩券銷售員乙職，為從事業務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於上揭任職期間，陸續將上址彩券行內銷售彩券款項、

周轉金及零用金等侵占入己，共計達新臺幣（下同）59萬2,

575元。嗣經甲○○發現鉅茂彩券行資金短缺後，始循線查

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請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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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

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

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姵瑜固坦承有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於告

訴人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之事實，惟

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犯行，辯稱：我每天都有把店內的營

收暨報表交給總店的人員收訖，有相關的簽收證明，告訴人

逼迫我簽自白書、自白約定切結書、明細帳目以及未交款項

明細等文件都是告訴人逼我簽的，我並沒有拿彩券行的錢等

語。經查：

　㈠被告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

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其應將店內每日銷售的款項作

帳後，交給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總店之人員，108年9月27日

自白書之內容為告訴人所撰寫，由被告親自簽名，其餘108

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

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均為被告親自

書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37號卷，

下稱易字卷，第330至331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

臺北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824號卷，下稱第4824號偵查

卷，第59至61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卷，下

稱第22439號偵查卷，第19至20頁、第105至106頁），並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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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9月27日自白書、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

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件在卷可

參（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11至17頁），前開事實，首堪認

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鉅茂彩券行的老闆，

這家店有成都路總店和康定路分店，被告是在康定路分店擔

任彩券銷售員，她的工作內容是販賣彩券、刮刮樂、打掃店

鋪，如果有客人拿中獎的彩券來，只要刷QR Code入帳後，

也可以直接換獎金給客人，有時候客人中獎的金額比較高，

超過政府規定可以在彩券行兌獎的金額，我們也是會先扣除

稅金後給將獎金給客人，再拿彩券去兌換金額，但就算有這

種情形，被告也從來沒有把彩券交回來；被告需要將每日的

買賣總額扣除兌獎後的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店內規定每天

都要交回收入，但被告常常兩、三天才交1次，我會看投注

紀錄確認交回來的款項是否正確，投注紀錄上會有本日賣出

金額以及兌換代墊獎金，兩者相減後就是該日的收入，108

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都是被告自

己寫給我的，金額我有和她確認過，被告工作4個月，我從

來沒有積欠她薪水，我都是每月5日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第354至362頁、第364至365頁）；證人乙○○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因為在彩券行工作而認識被

告，我和她之間沒有任何糾紛或不愉快，老闆甲○○有規定

所有分店的小姐每天都要把營收額交到總店，我大概有收過

2到3次被告交回的帳，交帳的時候我會點收現金，連同被告

交回的單據一起放在拉鍊袋裡，我會在被告交回來的單據上

簽名，但簽名後就收在保險櫃，我不會再多簽一張交給被告

收執，基本上被告交帳後不會再有收據，被證9號即第22439

號偵查卷第87頁的簽名，不是我的字跡，我在彩券行上班的

時候月薪3萬元，每個月都有確實領到薪水，也未曾聽過老

闆有積欠員工薪水的事情，更不可能可以直接從營業額中拿

取自己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56至258頁、第365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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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頁）；證人丁○○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在

108年6月至9月底在成都彩券行工作，被告是別間店的小

姐，她會交帳款過來，被告交帳的時候會寫有哪些錢，我跟

她對帳確定金額正確之後，就會在單子上簽名，簽完名後我

會將單子和錢一起放在抽屜裡，等老闆來收，我只有收過被

告108年9月17、18、19、20日這幾天交過來的帳，被證2到7

的簽名都不是我簽的，其他店員來交帳的時候，都不會要求

我要給他們簽收單，只有被告會要求我簽收，所以我會特別

拍照留證，也就是說，只要我有簽名交給被告的單據，我一

定會拍照存證，因此我非常確定我只有在上述4個日期收過

被告的帳，108年7、8月間我都沒有收過被告交回來的帳，

我在彩券行工作的時候沒有被欠薪，也沒聽過別的員工有被

欠薪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90至193頁、第367至370

頁）。互核上揭證人之證詞可知，告訴人經營兩間彩券行，

康定路分店的店員，每日須將營業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營

業收入係指每日彩券銷售之收入扣除兌換予客人之獎金後所

餘之金額，倘若客人兌獎之獎金超過一定數額，尚須繳回中

獎彩券以供兌換，總店店員收到分店店員繳回之營業額時，

會先核對分店店員提出之明細及數額，核對無誤後即會將單

據及現金放置在保險櫃，待告訴人至店裡拿取，原則上總店

店員不會再另外簽發收據給分店店員收執，僅被告偶爾會要

求店員簽發收據予其留存。

　㈢被告雖提出若干簽收單據證明其確有將康定路分店之營業收

入交回總店云云，然查：

　　⒈細譯被告提出之被證1號收據日期（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

53至57頁），均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

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所列未繳回營業額或繳回

之營業額有短少之日期無關，自無從以此證明被告有繳回

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

之營業收入。

　　⒉被告提出之被證2至7號收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73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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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頁），雖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之日期一

致，然則證人丁○○表示，其未曾於108年7、8月間收到

被告交回的營業收入，亦未在被證2至7號之收據上簽名，

其若有簽發收據予被告，因非屬常態，其皆會拍照存證，

業如前述。是依證人丁○○之證詞，原則上其於收帳後並

不會主動簽發收據予被告收執，如有應被告要求而簽發亦

會拍照存證，衡諸常情，證人丁○○與被告素無任何仇怨

或糾紛，其應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而任意誣陷被告之可

能，而依證人丁○○提供之手機照片翻拍截圖（見本院易

字卷第199、201頁），其僅有在108年9月17、18、19、20

日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益證其確實未於108年9月2

日明細帳目所載之日期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甚明。

　　⒊被告又稱其於108年6月4日領取5萬元之刮刮樂，並於領取

刮刮樂時開立同額之本票予告訴人，銷售完畢後亦將5萬

元款項交予告訴人，且提出被證8號之手寫單據為證（見

第22439號偵查卷第85頁），並無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

載之積欠10萬元刮刮樂之情事存在云云。然查，被證8號

之單據上並無任何人之簽名，此與被告於取得收執聯時通

常會要求對方簽名之習慣不合；且證人乙○○、丁○○於

本院證述時一致證稱：告訴人從未叫員工簽發本票換取刮

刮樂去銷售，待銷售完畢繳回收入後，再歸還本票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367、369頁），被告前開所辯，顯無所

據而不足採信。

　　⒋至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4帳沒交7250」

部分，被告雖提出被證9號乙○○簽名單據（見第22439號

偵查卷第87頁），欲證明其有將該筆金額交給乙○○云

云，然則，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該張單據上

之簽名並非其所簽立，業如前述，本院將該張單據簽名送

鑑定，鑑定結果為「甲2類資料（即賓果賓果投注單原

本）背面『乙○○』筆跡與乙類資料（即乙○○庭書原本

1紙、雲林縣土庫鎮農會信用部活期（儲蓄）存款開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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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中國信託銀行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

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上『乙○○』筆跡筆劃特徵不

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1

月10日調科貳字第110339473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見本院

易字卷第273至279頁），是以，被告提出之被證9號單據

並非真正，無從證明證人乙○○有收受其繳回之7,250元

之事實。

　　⒌另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2差4550」、「9/

13差1萬」部分，被告雖稱此係客人兌換獎金之支出云

云，然則，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銷售員於兌換獎金後，

應將中獎之彩券交回總行以供兌獎，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

回彩券之證明，難認其前開所辯為真。

　　⒍關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被

告主張此係108年9月16日之款項，且對照當日店內之銷售

紀錄以及告訴人簽收之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9

1頁），差額應為2,500元，此為客人兌換之獎金，被告已

交回中獎彩券云云。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依照被證11號這個投注單來計算，9月16日應該要交5

萬5,950元給總店，就是銷售額5萬8,750元減掉電腦彩券

的對獎2,800元，但那天只收到5萬3,450元（見第22439號

偵查卷第89頁），所以少了2,500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

第360頁），是以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

0」部分，實際上之差額應為2,500元。至於被告表示就此

差額，已將中獎彩券交回，然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

之證明，難認其所述為真。　　　

　㈣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我沒有侵占這些錢，我在那邊工作時，

他並未支付我薪資，我有告知他要支付我薪資，他就叫我從

店裡的公款跟營收先拿，他之後再跟我算等語（見第4824號

偵查卷第50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完全沒有拿過

任何錢，所有的錢都交回去了，我沒有拿營業額的錢當作我

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31至332頁）。互核被告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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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其就究竟有無拿取每日營業額之款項，以及拿取之理

由等節，所述前後不一，被告所持辯詞，難以採信。

　㈤被告又辯稱，其雖有於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上簽名，並親自

撰寫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

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然此

皆係受告訴人脅迫所為云云。而查，被告係於108年9月間陸

續簽署上開文件，告訴人則係於109年3月30日始檢附上開文

書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狀（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3

頁），果若被告確有遭告訴人脅迫之情事之存在，何以其未

在書立此些文件後，對告訴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要求銷毀

文件，反會任憑告訴人持有該等文件甚至以之提起告訴，被

告所為顯與常情不符，是以，被告前開所辯，難以憑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其犯

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⒉被告先後於108年6月初至108年9月間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

業收入，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屬接續犯。　

  ㈡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擔任鉅茂彩券行彩

券銷售員期間，不思克盡職守，利用職務之便而為本件侵占

犯行，將該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侵占入己，所

為實不足取，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反提出虛假之簽收單據為

己辯駁，復考量其犯罪之手段及所取得之利益價值，兼衡被

告自陳為高中肄業，目前打零工，須扶養母親及1名未成年

子女（見本院易字卷第3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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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收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案

犯行陸續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此為

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

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稱，被告侵占之金額為59萬2,625元等語。而本院

認定被告所侵占之金額為59萬2,575元，所持之理由業如前

開貳、一、㈢、6段所述，是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以及告

訴人於本院之證述，被告於108年9月16日未繳回之營業額為

2,500元而非2,550元，就50元差額部分，檢察官既未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被告業務侵占行為及犯意，實難認定被告就該50

元部分有業務侵占犯之犯行。又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

為有罪判決之業務侵占罪部分，為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

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舒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吳明蒼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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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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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姵瑜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姵瑜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姵瑜自民國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擔任彩券銷售員乙職，為從事業務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上揭任職期間，陸續將上址彩券行內銷售彩券款項、周轉金及零用金等侵占入己，共計達新臺幣（下同）59萬2,575元。嗣經甲○○發現鉅茂彩券行資金短缺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請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姵瑜固坦承有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於告訴人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犯行，辯稱：我每天都有把店內的營收暨報表交給總店的人員收訖，有相關的簽收證明，告訴人逼迫我簽自白書、自白約定切結書、明細帳目以及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都是告訴人逼我簽的，我並沒有拿彩券行的錢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其應將店內每日銷售的款項作帳後，交給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總店之人員，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之內容為告訴人所撰寫，由被告親自簽名，其餘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均為被告親自書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37號卷，下稱易字卷，第330至331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824號卷，下稱第4824號偵查卷，第59至61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卷，下稱第22439號偵查卷，第19至20頁、第105至106頁），並有108年9月27日自白書、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件在卷可參（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11至17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鉅茂彩券行的老闆，這家店有成都路總店和康定路分店，被告是在康定路分店擔任彩券銷售員，她的工作內容是販賣彩券、刮刮樂、打掃店鋪，如果有客人拿中獎的彩券來，只要刷QR Code入帳後，也可以直接換獎金給客人，有時候客人中獎的金額比較高，超過政府規定可以在彩券行兌獎的金額，我們也是會先扣除稅金後給將獎金給客人，再拿彩券去兌換金額，但就算有這種情形，被告也從來沒有把彩券交回來；被告需要將每日的買賣總額扣除兌獎後的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店內規定每天都要交回收入，但被告常常兩、三天才交1次，我會看投注紀錄確認交回來的款項是否正確，投注紀錄上會有本日賣出金額以及兌換代墊獎金，兩者相減後就是該日的收入，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都是被告自己寫給我的，金額我有和她確認過，被告工作4個月，我從來沒有積欠她薪水，我都是每月5日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54至362頁、第364至365頁）；證人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因為在彩券行工作而認識被告，我和她之間沒有任何糾紛或不愉快，老闆甲○○有規定所有分店的小姐每天都要把營收額交到總店，我大概有收過2到3次被告交回的帳，交帳的時候我會點收現金，連同被告交回的單據一起放在拉鍊袋裡，我會在被告交回來的單據上簽名，但簽名後就收在保險櫃，我不會再多簽一張交給被告收執，基本上被告交帳後不會再有收據，被證9號即第22439號偵查卷第87頁的簽名，不是我的字跡，我在彩券行上班的時候月薪3萬元，每個月都有確實領到薪水，也未曾聽過老闆有積欠員工薪水的事情，更不可能可以直接從營業額中拿取自己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56至258頁、第365至367頁）；證人丁○○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在108年6月至9月底在成都彩券行工作，被告是別間店的小姐，她會交帳款過來，被告交帳的時候會寫有哪些錢，我跟她對帳確定金額正確之後，就會在單子上簽名，簽完名後我會將單子和錢一起放在抽屜裡，等老闆來收，我只有收過被告108年9月17、18、19、20日這幾天交過來的帳，被證2到7的簽名都不是我簽的，其他店員來交帳的時候，都不會要求我要給他們簽收單，只有被告會要求我簽收，所以我會特別拍照留證，也就是說，只要我有簽名交給被告的單據，我一定會拍照存證，因此我非常確定我只有在上述4個日期收過被告的帳，108年7、8月間我都沒有收過被告交回來的帳，我在彩券行工作的時候沒有被欠薪，也沒聽過別的員工有被欠薪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90至193頁、第367至370頁）。互核上揭證人之證詞可知，告訴人經營兩間彩券行，康定路分店的店員，每日須將營業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營業收入係指每日彩券銷售之收入扣除兌換予客人之獎金後所餘之金額，倘若客人兌獎之獎金超過一定數額，尚須繳回中獎彩券以供兌換，總店店員收到分店店員繳回之營業額時，會先核對分店店員提出之明細及數額，核對無誤後即會將單據及現金放置在保險櫃，待告訴人至店裡拿取，原則上總店店員不會再另外簽發收據給分店店員收執，僅被告偶爾會要求店員簽發收據予其留存。
　㈢被告雖提出若干簽收單據證明其確有將康定路分店之營業收入交回總店云云，然查：
　　⒈細譯被告提出之被證1號收據日期（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53至57頁），均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所列未繳回營業額或繳回之營業額有短少之日期無關，自無從以此證明被告有繳回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之營業收入。
　　⒉被告提出之被證2至7號收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73至83頁），雖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之日期一致，然則證人丁○○表示，其未曾於108年7、8月間收到被告交回的營業收入，亦未在被證2至7號之收據上簽名，其若有簽發收據予被告，因非屬常態，其皆會拍照存證，業如前述。是依證人丁○○之證詞，原則上其於收帳後並不會主動簽發收據予被告收執，如有應被告要求而簽發亦會拍照存證，衡諸常情，證人丁○○與被告素無任何仇怨或糾紛，其應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而任意誣陷被告之可能，而依證人丁○○提供之手機照片翻拍截圖（見本院易字卷第199、201頁），其僅有在108年9月17、18、19、20日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益證其確實未於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載之日期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甚明。
　　⒊被告又稱其於108年6月4日領取5萬元之刮刮樂，並於領取刮刮樂時開立同額之本票予告訴人，銷售完畢後亦將5萬元款項交予告訴人，且提出被證8號之手寫單據為證（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5頁），並無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載之積欠10萬元刮刮樂之情事存在云云。然查，被證8號之單據上並無任何人之簽名，此與被告於取得收執聯時通常會要求對方簽名之習慣不合；且證人乙○○、丁○○於本院證述時一致證稱：告訴人從未叫員工簽發本票換取刮刮樂去銷售，待銷售完畢繳回收入後，再歸還本票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67、369頁），被告前開所辯，顯無所據而不足採信。
　　⒋至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4帳沒交7250」部分，被告雖提出被證9號乙○○簽名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7頁），欲證明其有將該筆金額交給乙○○云云，然則，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該張單據上之簽名並非其所簽立，業如前述，本院將該張單據簽名送鑑定，鑑定結果為「甲2類資料（即賓果賓果投注單原本）背面『乙○○』筆跡與乙類資料（即乙○○庭書原本1紙、雲林縣土庫鎮農會信用部活期（儲蓄）存款開戶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中國信託銀行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上『乙○○』筆跡筆劃特徵不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1月10日調科貳字第110339473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273至279頁），是以，被告提出之被證9號單據並非真正，無從證明證人乙○○有收受其繳回之7,250元之事實。
　　⒌另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2差4550」、「9/13差1萬」部分，被告雖稱此係客人兌換獎金之支出云云，然則，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銷售員於兌換獎金後，應將中獎之彩券交回總行以供兌獎，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之證明，難認其前開所辯為真。
　　⒍關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被告主張此係108年9月16日之款項，且對照當日店內之銷售紀錄以及告訴人簽收之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91頁），差額應為2,500元，此為客人兌換之獎金，被告已交回中獎彩券云云。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依照被證11號這個投注單來計算，9月16日應該要交5萬5,950元給總店，就是銷售額5萬8,750元減掉電腦彩券的對獎2,800元，但那天只收到5萬3,450元（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頁），所以少了2,500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60頁），是以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實際上之差額應為2,500元。至於被告表示就此差額，已將中獎彩券交回，然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之證明，難認其所述為真。　　　
　㈣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我沒有侵占這些錢，我在那邊工作時，他並未支付我薪資，我有告知他要支付我薪資，他就叫我從店裡的公款跟營收先拿，他之後再跟我算等語（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50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完全沒有拿過任何錢，所有的錢都交回去了，我沒有拿營業額的錢當作我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31至332頁）。互核被告歷次陳述，其就究竟有無拿取每日營業額之款項，以及拿取之理由等節，所述前後不一，被告所持辯詞，難以採信。
　㈤被告又辯稱，其雖有於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上簽名，並親自撰寫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然此皆係受告訴人脅迫所為云云。而查，被告係於108年9月間陸續簽署上開文件，告訴人則係於109年3月30日始檢附上開文書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狀（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3頁），果若被告確有遭告訴人脅迫之情事之存在，何以其未在書立此些文件後，對告訴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要求銷毀文件，反會任憑告訴人持有該等文件甚至以之提起告訴，被告所為顯與常情不符，是以，被告前開所辯，難以憑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⒉被告先後於108年6月初至108年9月間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　
  ㈡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擔任鉅茂彩券行彩券銷售員期間，不思克盡職守，利用職務之便而為本件侵占犯行，將該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侵占入己，所為實不足取，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反提出虛假之簽收單據為己辯駁，復考量其犯罪之手段及所取得之利益價值，兼衡被告自陳為高中肄業，目前打零工，須扶養母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見本院易字卷第3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案犯行陸續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此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稱，被告侵占之金額為59萬2,625元等語。而本院認定被告所侵占之金額為59萬2,575元，所持之理由業如前開貳、一、㈢、6段所述，是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以及告訴人於本院之證述，被告於108年9月16日未繳回之營業額為2,500元而非2,550元，就50元差額部分，檢察官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業務侵占行為及犯意，實難認定被告就該50元部分有業務侵占犯之犯行。又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為有罪判決之業務侵占罪部分，為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舒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吳明蒼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姵瑜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姵瑜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姵瑜自民國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
    之鉅茂彩券行（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擔任彩券銷
    售員乙職，為從事業務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上
    揭任職期間，陸續將上址彩券行內銷售彩券款項、周轉金及
    零用金等侵占入己，共計達新臺幣（下同）59萬2,575元。
    嗣經甲○○發現鉅茂彩券行資金短缺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請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
    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
    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
    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姵瑜固坦承有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於告
    訴人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之事實，惟矢
    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犯行，辯稱：我每天都有把店內的營收
    暨報表交給總店的人員收訖，有相關的簽收證明，告訴人逼
    迫我簽自白書、自白約定切結書、明細帳目以及未交款項明
    細等文件都是告訴人逼我簽的，我並沒有拿彩券行的錢等語
    。經查：
　㈠被告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茂彩
    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其應將店內每日銷售的款項作帳後
    ，交給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總店之人員，108年9月27日自白
    書之內容為告訴人所撰寫，由被告親自簽名，其餘108年9月
    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
    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均為被告親自書寫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37號卷，下稱易
    字卷，第330至331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
    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824號卷，下稱第4824號偵查卷，第59
    至61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卷，下稱第2243
    9號偵查卷，第19至20頁、第105至106頁），並有108年9月2
    7日自白書、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
    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件在卷可參（見第
    4824號偵查卷第11至17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鉅茂彩券行的老闆，
    這家店有成都路總店和康定路分店，被告是在康定路分店擔
    任彩券銷售員，她的工作內容是販賣彩券、刮刮樂、打掃店
    鋪，如果有客人拿中獎的彩券來，只要刷QR Code入帳後，
    也可以直接換獎金給客人，有時候客人中獎的金額比較高，
    超過政府規定可以在彩券行兌獎的金額，我們也是會先扣除
    稅金後給將獎金給客人，再拿彩券去兌換金額，但就算有這
    種情形，被告也從來沒有把彩券交回來；被告需要將每日的
    買賣總額扣除兌獎後的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店內規定每天
    都要交回收入，但被告常常兩、三天才交1次，我會看投注
    紀錄確認交回來的款項是否正確，投注紀錄上會有本日賣出
    金額以及兌換代墊獎金，兩者相減後就是該日的收入，108
    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都是被告自
    己寫給我的，金額我有和她確認過，被告工作4個月，我從
    來沒有積欠她薪水，我都是每月5日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第354至362頁、第364至365頁）；證人乙○○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因為在彩券行工作而認識被告
    ，我和她之間沒有任何糾紛或不愉快，老闆甲○○有規定所有
    分店的小姐每天都要把營收額交到總店，我大概有收過2到3
    次被告交回的帳，交帳的時候我會點收現金，連同被告交回
    的單據一起放在拉鍊袋裡，我會在被告交回來的單據上簽名
    ，但簽名後就收在保險櫃，我不會再多簽一張交給被告收執
    ，基本上被告交帳後不會再有收據，被證9號即第22439號偵
    查卷第87頁的簽名，不是我的字跡，我在彩券行上班的時候
    月薪3萬元，每個月都有確實領到薪水，也未曾聽過老闆有
    積欠員工薪水的事情，更不可能可以直接從營業額中拿取自
    己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56至258頁、第365至367頁
    ）；證人丁○○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在108年6
    月至9月底在成都彩券行工作，被告是別間店的小姐，她會
    交帳款過來，被告交帳的時候會寫有哪些錢，我跟她對帳確
    定金額正確之後，就會在單子上簽名，簽完名後我會將單子
    和錢一起放在抽屜裡，等老闆來收，我只有收過被告108年9
    月17、18、19、20日這幾天交過來的帳，被證2到7的簽名都
    不是我簽的，其他店員來交帳的時候，都不會要求我要給他
    們簽收單，只有被告會要求我簽收，所以我會特別拍照留證
    ，也就是說，只要我有簽名交給被告的單據，我一定會拍照
    存證，因此我非常確定我只有在上述4個日期收過被告的帳
    ，108年7、8月間我都沒有收過被告交回來的帳，我在彩券
    行工作的時候沒有被欠薪，也沒聽過別的員工有被欠薪的事
    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90至193頁、第367至370頁）。互
    核上揭證人之證詞可知，告訴人經營兩間彩券行，康定路分
    店的店員，每日須將營業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營業收入係
    指每日彩券銷售之收入扣除兌換予客人之獎金後所餘之金額
    ，倘若客人兌獎之獎金超過一定數額，尚須繳回中獎彩券以
    供兌換，總店店員收到分店店員繳回之營業額時，會先核對
    分店店員提出之明細及數額，核對無誤後即會將單據及現金
    放置在保險櫃，待告訴人至店裡拿取，原則上總店店員不會
    再另外簽發收據給分店店員收執，僅被告偶爾會要求店員簽
    發收據予其留存。
　㈢被告雖提出若干簽收單據證明其確有將康定路分店之營業收
    入交回總店云云，然查：
　　⒈細譯被告提出之被證1號收據日期（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5
      3至57頁），均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
      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所列未繳回營業額或繳回
      之營業額有短少之日期無關，自無從以此證明被告有繳回
      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
      之營業收入。
　　⒉被告提出之被證2至7號收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73至83
      頁），雖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之日期一致
      ，然則證人丁○○表示，其未曾於108年7、8月間收到被告
      交回的營業收入，亦未在被證2至7號之收據上簽名，其若
      有簽發收據予被告，因非屬常態，其皆會拍照存證，業如
      前述。是依證人丁○○之證詞，原則上其於收帳後並不會主
      動簽發收據予被告收執，如有應被告要求而簽發亦會拍照
      存證，衡諸常情，證人丁○○與被告素無任何仇怨或糾紛，
      其應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而任意誣陷被告之可能，而依證
      人丁○○提供之手機照片翻拍截圖（見本院易字卷第199、2
      01頁），其僅有在108年9月17、18、19、20日收到被告繳
      回之營業收入，益證其確實未於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
      載之日期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甚明。
　　⒊被告又稱其於108年6月4日領取5萬元之刮刮樂，並於領取
      刮刮樂時開立同額之本票予告訴人，銷售完畢後亦將5萬
      元款項交予告訴人，且提出被證8號之手寫單據為證（見
      第22439號偵查卷第85頁），並無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
      載之積欠10萬元刮刮樂之情事存在云云。然查，被證8號
      之單據上並無任何人之簽名，此與被告於取得收執聯時通
      常會要求對方簽名之習慣不合；且證人乙○○、丁○○於本院
      證述時一致證稱：告訴人從未叫員工簽發本票換取刮刮樂
      去銷售，待銷售完畢繳回收入後，再歸還本票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第367、369頁），被告前開所辯，顯無所據而不
      足採信。
　　⒋至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4帳沒交7250」
      部分，被告雖提出被證9號乙○○簽名單據（見第22439號偵
      查卷第87頁），欲證明其有將該筆金額交給乙○○云云，然
      則，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該張單據上之簽名並
      非其所簽立，業如前述，本院將該張單據簽名送鑑定，鑑
      定結果為「甲2類資料（即賓果賓果投注單原本）背面『乙
      ○○』筆跡與乙類資料（即乙○○庭書原本1紙、雲林縣土庫鎮
      農會信用部活期（儲蓄）存款開戶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
      、中國信託銀行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
      紙）上『乙○○』筆跡筆劃特徵不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
      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1月10日調科貳字第11033947
      3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273至279頁），是
      以，被告提出之被證9號單據並非真正，無從證明證人乙○
      ○有收受其繳回之7,250元之事實。
　　⒌另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2差4550」、「9/1
      3差1萬」部分，被告雖稱此係客人兌換獎金之支出云云，
      然則，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銷售員於兌換獎金後，應將
      中獎之彩券交回總行以供兌獎，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
      券之證明，難認其前開所辯為真。
　　⒍關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被
      告主張此係108年9月16日之款項，且對照當日店內之銷售
      紀錄以及告訴人簽收之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9
      1頁），差額應為2,500元，此為客人兌換之獎金，被告已
      交回中獎彩券云云。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依照被證11號這個投注單來計算，9月16日應該要交5
      萬5,950元給總店，就是銷售額5萬8,750元減掉電腦彩券
      的對獎2,800元，但那天只收到5萬3,450元（見第22439號
      偵查卷第89頁），所以少了2,500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
      第360頁），是以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
      0」部分，實際上之差額應為2,500元。至於被告表示就此
      差額，已將中獎彩券交回，然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
      之證明，難認其所述為真。　　　
　㈣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我沒有侵占這些錢，我在那邊工作時，
    他並未支付我薪資，我有告知他要支付我薪資，他就叫我從
    店裡的公款跟營收先拿，他之後再跟我算等語（見第4824號
    偵查卷第50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完全沒有拿過
    任何錢，所有的錢都交回去了，我沒有拿營業額的錢當作我
    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31至332頁）。互核被告歷次
    陳述，其就究竟有無拿取每日營業額之款項，以及拿取之理
    由等節，所述前後不一，被告所持辯詞，難以採信。
　㈤被告又辯稱，其雖有於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上簽名，並親自
    撰寫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
    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然此
    皆係受告訴人脅迫所為云云。而查，被告係於108年9月間陸
    續簽署上開文件，告訴人則係於109年3月30日始檢附上開文
    書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狀（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3頁
    ），果若被告確有遭告訴人脅迫之情事之存在，何以其未在
    書立此些文件後，對告訴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要求銷毀文
    件，反會任憑告訴人持有該等文件甚至以之提起告訴，被告
    所為顯與常情不符，是以，被告前開所辯，難以憑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其犯
    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⒉被告先後於108年6月初至108年9月間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
      業收入，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屬接續犯。　
  ㈡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擔任鉅茂彩券行彩
    券銷售員期間，不思克盡職守，利用職務之便而為本件侵占
    犯行，將該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侵占入己，所
    為實不足取，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反提出虛假之簽收單據為
    己辯駁，復考量其犯罪之手段及所取得之利益價值，兼衡被
    告自陳為高中肄業，目前打零工，須扶養母親及1名未成年
    子女（見本院易字卷第3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三、沒收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案
    犯行陸續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此為
    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
    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稱，被告侵占之金額為59萬2,625元等語。而本院
    認定被告所侵占之金額為59萬2,575元，所持之理由業如前
    開貳、一、㈢、6段所述，是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以及告訴
    人於本院之證述，被告於108年9月16日未繳回之營業額為2,
    500元而非2,550元，就50元差額部分，檢察官既未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被告業務侵占行為及犯意，實難認定被告就該50元
    部分有業務侵占犯之犯行。又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為
    有罪判決之業務侵占罪部分，為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
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舒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吳明蒼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姵瑜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姵瑜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姵瑜自民國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擔任彩券銷售員乙職，為從事業務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上揭任職期間，陸續將上址彩券行內銷售彩券款項、周轉金及零用金等侵占入己，共計達新臺幣（下同）59萬2,575元。嗣經甲○○發現鉅茂彩券行資金短缺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請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姵瑜固坦承有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於告訴人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犯行，辯稱：我每天都有把店內的營收暨報表交給總店的人員收訖，有相關的簽收證明，告訴人逼迫我簽自白書、自白約定切結書、明細帳目以及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都是告訴人逼我簽的，我並沒有拿彩券行的錢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108年6月初至同年9月底，受僱於甲○○所經營之鉅茂彩券行，擔任彩券銷售員，其應將店內每日銷售的款項作帳後，交給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總店之人員，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之內容為告訴人所撰寫，由被告親自簽名，其餘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均為被告親自書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137號卷，下稱易字卷，第330至331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824號卷，下稱第4824號偵查卷，第59至61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439號卷，下稱第22439號偵查卷，第19至20頁、第105至106頁），並有108年9月27日自白書、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件在卷可參（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11至17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鉅茂彩券行的老闆，這家店有成都路總店和康定路分店，被告是在康定路分店擔任彩券銷售員，她的工作內容是販賣彩券、刮刮樂、打掃店鋪，如果有客人拿中獎的彩券來，只要刷QR Code入帳後，也可以直接換獎金給客人，有時候客人中獎的金額比較高，超過政府規定可以在彩券行兌獎的金額，我們也是會先扣除稅金後給將獎金給客人，再拿彩券去兌換金額，但就算有這種情形，被告也從來沒有把彩券交回來；被告需要將每日的買賣總額扣除兌獎後的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店內規定每天都要交回收入，但被告常常兩、三天才交1次，我會看投注紀錄確認交回來的款項是否正確，投注紀錄上會有本日賣出金額以及兌換代墊獎金，兩者相減後就是該日的收入，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都是被告自己寫給我的，金額我有和她確認過，被告工作4個月，我從來沒有積欠她薪水，我都是每月5日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54至362頁、第364至365頁）；證人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因為在彩券行工作而認識被告，我和她之間沒有任何糾紛或不愉快，老闆甲○○有規定所有分店的小姐每天都要把營收額交到總店，我大概有收過2到3次被告交回的帳，交帳的時候我會點收現金，連同被告交回的單據一起放在拉鍊袋裡，我會在被告交回來的單據上簽名，但簽名後就收在保險櫃，我不會再多簽一張交給被告收執，基本上被告交帳後不會再有收據，被證9號即第22439號偵查卷第87頁的簽名，不是我的字跡，我在彩券行上班的時候月薪3萬元，每個月都有確實領到薪水，也未曾聽過老闆有積欠員工薪水的事情，更不可能可以直接從營業額中拿取自己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56至258頁、第365至367頁）；證人丁○○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我是在108年6月至9月底在成都彩券行工作，被告是別間店的小姐，她會交帳款過來，被告交帳的時候會寫有哪些錢，我跟她對帳確定金額正確之後，就會在單子上簽名，簽完名後我會將單子和錢一起放在抽屜裡，等老闆來收，我只有收過被告108年9月17、18、19、20日這幾天交過來的帳，被證2到7的簽名都不是我簽的，其他店員來交帳的時候，都不會要求我要給他們簽收單，只有被告會要求我簽收，所以我會特別拍照留證，也就是說，只要我有簽名交給被告的單據，我一定會拍照存證，因此我非常確定我只有在上述4個日期收過被告的帳，108年7、8月間我都沒有收過被告交回來的帳，我在彩券行工作的時候沒有被欠薪，也沒聽過別的員工有被欠薪的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90至193頁、第367至370頁）。互核上揭證人之證詞可知，告訴人經營兩間彩券行，康定路分店的店員，每日須將營業收入交回成都路總店，營業收入係指每日彩券銷售之收入扣除兌換予客人之獎金後所餘之金額，倘若客人兌獎之獎金超過一定數額，尚須繳回中獎彩券以供兌換，總店店員收到分店店員繳回之營業額時，會先核對分店店員提出之明細及數額，核對無誤後即會將單據及現金放置在保險櫃，待告訴人至店裡拿取，原則上總店店員不會再另外簽發收據給分店店員收執，僅被告偶爾會要求店員簽發收據予其留存。
　㈢被告雖提出若干簽收單據證明其確有將康定路分店之營業收入交回總店云云，然查：
　　⒈細譯被告提出之被證1號收據日期（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53至57頁），均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所列未繳回營業額或繳回之營業額有短少之日期無關，自無從以此證明被告有繳回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之營業收入。
　　⒉被告提出之被證2至7號收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73至83頁），雖與被告書寫之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之日期一致，然則證人丁○○表示，其未曾於108年7、8月間收到被告交回的營業收入，亦未在被證2至7號之收據上簽名，其若有簽發收據予被告，因非屬常態，其皆會拍照存證，業如前述。是依證人丁○○之證詞，原則上其於收帳後並不會主動簽發收據予被告收執，如有應被告要求而簽發亦會拍照存證，衡諸常情，證人丁○○與被告素無任何仇怨或糾紛，其應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而任意誣陷被告之可能，而依證人丁○○提供之手機照片翻拍截圖（見本院易字卷第199、201頁），其僅有在108年9月17、18、19、20日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益證其確實未於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載之日期收到被告繳回之營業收入甚明。
　　⒊被告又稱其於108年6月4日領取5萬元之刮刮樂，並於領取刮刮樂時開立同額之本票予告訴人，銷售完畢後亦將5萬元款項交予告訴人，且提出被證8號之手寫單據為證（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5頁），並無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所載之積欠10萬元刮刮樂之情事存在云云。然查，被證8號之單據上並無任何人之簽名，此與被告於取得收執聯時通常會要求對方簽名之習慣不合；且證人乙○○、丁○○於本院證述時一致證稱：告訴人從未叫員工簽發本票換取刮刮樂去銷售，待銷售完畢繳回收入後，再歸還本票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67、369頁），被告前開所辯，顯無所據而不足採信。
　　⒋至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4帳沒交7250」部分，被告雖提出被證9號乙○○簽名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7頁），欲證明其有將該筆金額交給乙○○云云，然則，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該張單據上之簽名並非其所簽立，業如前述，本院將該張單據簽名送鑑定，鑑定結果為「甲2類資料（即賓果賓果投注單原本）背面『乙○○』筆跡與乙類資料（即乙○○庭書原本1紙、雲林縣土庫鎮農會信用部活期（儲蓄）存款開戶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中國信託銀行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等資料原本3紙）上『乙○○』筆跡筆劃特徵不同。」，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1月10日調科貳字第110339473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273至279頁），是以，被告提出之被證9號單據並非真正，無從證明證人乙○○有收受其繳回之7,250元之事實。
　　⒌另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9/12差4550」、「9/13差1萬」部分，被告雖稱此係客人兌換獎金之支出云云，然則，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銷售員於兌換獎金後，應將中獎之彩券交回總行以供兌獎，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之證明，難認其前開所辯為真。
　　⒍關於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被告主張此係108年9月16日之款項，且對照當日店內之銷售紀錄以及告訴人簽收之單據（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91頁），差額應為2,500元，此為客人兌換之獎金，被告已交回中獎彩券云云。而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依照被證11號這個投注單來計算，9月16日應該要交5萬5,950元給總店，就是銷售額5萬8,750元減掉電腦彩券的對獎2,800元，但那天只收到5萬3,450元（見第22439號偵查卷第89頁），所以少了2,500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60頁），是以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所載「差2550」部分，實際上之差額應為2,500元。至於被告表示就此差額，已將中獎彩券交回，然被告卻未曾提出其交回彩券之證明，難認其所述為真。　　　
　㈣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我沒有侵占這些錢，我在那邊工作時，他並未支付我薪資，我有告知他要支付我薪資，他就叫我從店裡的公款跟營收先拿，他之後再跟我算等語（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50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完全沒有拿過任何錢，所有的錢都交回去了，我沒有拿營業額的錢當作我的薪水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31至332頁）。互核被告歷次陳述，其就究竟有無拿取每日營業額之款項，以及拿取之理由等節，所述前後不一，被告所持辯詞，難以採信。
　㈤被告又辯稱，其雖有於108年9月27日自白書上簽名，並親自撰寫108年9月11日之自白約定切結書、108年9月2日明細帳目、108年9月23日未交款項明細等文件之內容及簽名，然此皆係受告訴人脅迫所為云云。而查，被告係於108年9月間陸續簽署上開文件，告訴人則係於109年3月30日始檢附上開文書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狀（見第4824號偵查卷第3頁），果若被告確有遭告訴人脅迫之情事之存在，何以其未在書立此些文件後，對告訴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要求銷毀文件，反會任憑告訴人持有該等文件甚至以之提起告訴，被告所為顯與常情不符，是以，被告前開所辯，難以憑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⒉被告先後於108年6月初至108年9月間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　
  ㈡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擔任鉅茂彩券行彩券銷售員期間，不思克盡職守，利用職務之便而為本件侵占犯行，將該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侵占入己，所為實不足取，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反提出虛假之簽收單據為己辯駁，復考量其犯罪之手段及所取得之利益價值，兼衡被告自陳為高中肄業，目前打零工，須扶養母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見本院易字卷第3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案犯行陸續侵占鉅茂彩券行之營業收入共59萬2,575元，此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稱，被告侵占之金額為59萬2,625元等語。而本院認定被告所侵占之金額為59萬2,575元，所持之理由業如前開貳、一、㈢、6段所述，是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以及告訴人於本院之證述，被告於108年9月16日未繳回之營業額為2,500元而非2,550元，就50元差額部分，檢察官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業務侵占行為及犯意，實難認定被告就該50元部分有業務侵占犯之犯行。又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為有罪判決之業務侵占罪部分，為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舒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吳明蒼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